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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办公厅：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将代表

人民, 为了人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工作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履

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责任。我虽然不是人大代表，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公

民，心情一样激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腾飞的九十年代里，

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为实现

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这次人大开会之际，

我拟将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及建议书献给全国人大代表，以表达为国建言

献计的微薄之心。 

 

                      北京公民童增敬呈 1991 年 3 月 25 日 

 

 

内容提要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 年

-1945 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 3000 亿美元，

其中战争赔偿约 1200 亿美元，受害赔偿约 1800 亿美元。1972 年中国政府

深明大义，宽大为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

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其中 1200 亿美元的赔偿要

求；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

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的赔偿要求，也就是其中的 1800 亿美元的受

害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正是这种对受害

赔偿要求的保留，历史又一次赋予了我们中华民族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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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童  增 

 

     1931 年到 1945 年间日本侵略者使中国蒙受了千年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的慷慨

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的伤亡，上千亿美元的财化为乌有，中国人民只要翻开这页世

所罕见的历史，万分悲愤, 心如刀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

华战争的累累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振奋民族精神，我们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中国向

日本国提出因二战中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 

 

一, 赔偿战争损失的历史演变 

 

任何战争都会给交战国双方带来巨大损失。十八世纪，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主

要是战争赔偿，即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一赔偿

完完全全是对战败国的罚金。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战争赔偿的数额取决于战胜国的自

由意志，多少带有任意性倾向。历史上有许多这类的事例，1871 年的《法兰克福和约》

规定，法国付给德国 50 亿金法郎的战争赔偿。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

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 2亿 3千万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三年财

政总收入，日本国当时人口约三千万，这笔赔款相当于它几十年的财政总收入，日本国

就是靠这笔钱发展重工业, 军火工业和大办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和约》

为主的一系列和约规定了德国及其同盟国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依据《凡

尔赛对德和约》第 231 条，德国自己并代替其盟国接受“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

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这

里赔偿战争损失的意义有所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偿还战胜国的款项外，还包括因战争

直接使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受到损失的赔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败国赔偿战

胜国的损失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赔偿的意义已超出了经济和军事的范围，具有道

义和政治的责任，明显出现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概括为，

第一，从赔偿的原因看，战争赔偿主要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侵略别国时所给这些国家

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也就是说，战胜国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是由于战败国侵略战争

的直接结果：比如，战胜国由于交战而造成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对于这些损失的赔偿必

须由战败国来承担。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

则，对交战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所赔偿的损失并非双

方交战时的直接结果，而是侵略者丧心病狂, 故意行为，如，屠杀平民, 伤病员, 战俘

等。第二，从赔偿的形式看，根据二战期间的国际协定，战争赔偿是战败国均以实物对

战胜国进行赔偿，比如，“英, 美, 法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用德国的工业潜力来抵偿

赔款，办法是拆除德国的工厂和每年以一定的实物赔偿”，《波茨坦公告》第十一条也规

定了日本以实物赔偿。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惯例，受害赔偿的形式主要是用货币进行支付。

第三，从战争赔偿的主体看，基本上是双方国家。受害赔偿的主体，除了国家外，还有

私人和团体，也就是说，“受害赔偿”不仅是国际法问题，而且也是属于国际私法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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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问题。第四，战后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就是把战争赔偿同受害赔偿区别开来，许多

国家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反复着前后一致的这一国际实践，向战败国要求侵略者罪行赔

偿的“受害偿赔”惯例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在国际法理论

上是不言而喻，两者在战后国际法实践上的区别更是不可辩驳。 

 

     就战争赔偿而言，根据《雅尔塔协议》,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

列国际法律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应对战胜国实行赔偿，主要是用实物支付。二战以

后，两德先后向各战胜国部分地履行了战争赔偿的义务。据西德的估算，到 1953 年，

苏联获得战争赔偿的总价值为 660 亿马克，波兰也得到了赔偿。另据西方盟国计算，到

1953 年初，美, 英, 法三国从西德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偿，西德已正式支付了 30 亿马

克”。德国还向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 比利时, 埃及, 希腊等许多国家支付了战争赔

偿。意大利也分别向苏联,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南斯拉夫, 埃塞俄比亚支付了战争赔

偿。在战争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也向日本要求了战争赔偿，1951 年底

印度尼西亚就赔偿问题首先与日本进行商谈；接着，菲律宾, 缅甸, 南越也分别与日本

谈判赔偿事宜，经过数年的谈判，日本先后与这些国家签署了赔偿协定，事后，并履行

了共约 10.12 亿美元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明大义, 宽大为怀，为了减轻日本

人民的负担，于 1972 年 9 月 29 日同日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

政府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 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

年两国之间又缔 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如果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如，日 方

破坏“建交三原则”。军国主义重新抬头，否认侵华战争历史等，这就意味着日方违背

《友好条约》和破坏《联合声明》,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可以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提出修改, 中止《友好条约》和重新认定《联合声明》，到这时，中国政府完全

可以重新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中国人民所尊敬的公民老前辈邓小平同志和孙平化同志曾

在不同场合谈到了中日战争赔偿的有关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巨大反响。波兰政府于 1953

年发表声明，放弃继续向东德获得战争赔偿要求，但随着两德的统一这个客观形势的变

化，波兰政府目前多次声明将重新提出战争赔偿要求。此外，埃及, 利比亚, 芬兰和南

斯拉夫都在考虑提出索赔要求：美国历史学家苏珊·林茨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说，苏联也

有可能提出大规模的赔偿要求。 

 

     就受害赔偿而言。1953 年初西方盟国与西德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允许西德延期

清偿债务，但同时规定，西德必须从 1953 年起支付 600 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

员财产损失”的赔偿。据西德称，它履行了这一条款，向有关国家支付了赔偿。伦敦债

务协定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明确区别开来是对战后国际法的一大贡献，有利于国际人

道精神的进一步升华。我们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擢发难数；战后，

犹太人不是以战争赔偿为由要求两德进行索赔，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要求索

赔，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犹太人从联邦德国那里获得了 34 亿多马克的赔偿，根据

1952 年 9 月 10 日在卢森堡签订的协定的条款，这笔赔偿应在 12 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民主德国于 1988 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 620 万西德马克。波兰 1953 年宣布放弃继续获

得战争赔偿要求，但没有放弃公民私人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 被强制劳动和流放的赔偿

要求；波兰自 1987 年以来一直在为二战期间被强迫送到纳粹德国做苦工的为数 1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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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波兰人索取赔偿。法国依据 1 953 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一直末向西德提出战争赔偿要

求，但西德对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 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利比亚由于清理纳                                        

粹非洲部队所埋地雷的费用而提出了赔偿要求，数以千计的吉普寨人也正在盘算着要求

统一后的德国进行因二战中迫害吉普赛人所必须提供的赔偿。芬兰也要德国赔偿德

1944 年撤退时打死的 2.4 万头驯鹿。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

的数额计算，1931 年-1945 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 3000

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 1200 亿美元，受害赔偿约 1800 亿美元。1972 年中国政府虽

然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其中 120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

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也就是其中的 180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

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遗留了一个俟机向日本国

提出受害赔偿的国际法问题。 

 

二, 日本军国主义粗暴践踏国际法的累累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大量践踏

国际法的滔天罪行，世人震惊, 难以忘却。虽然对一些战争罪魁进行了审判，但日本国

对违反战争法规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赔偿却丝毫没有进行。 

 

    1． 军事行动不得攻击和杀害平民是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个

人如果不直接或间接属于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就不应加以杀伤或俘虏，财产不应被剥夺。

被现代史上称之为最黑暗一页的南京大屠杀，粗暴地破坏了这一国际法原则，严重违背

了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包括着保护平民

的条文。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沿街杀戳中国男女老幼，顷刻间，广场, 街

道和胡同到处血肉狼藉, 尸体纵横。日军的杀人手段残酷绝伦，砍头, 劈脑, 切腹, 挖

心, 水溺, 割生殖器, 砍去四肢, 刺穿阴户或肛门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军官

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各自提着极其

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便是当头一刀, 劈成两半，

最后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接连砍杀了 106 名中国人而被宣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

日本兽军强奸我妇女更是亘古未闻, 人间罕见，“南京一名中国妇女已怀孕 7 个月，被

日军奸污后用刺刀将孕妇肚子剖开，胎儿流了出来，顷刻母子两人丧生。另一位年近古

稀的中国老妇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南京 30 万以上

的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根据国际受害赔偿惯例和按照 1952 年的价值计算，日

本国理应赔偿南京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 50 亿美元以上。类似南京这样的血腥罪行，在

中国的土地上屡见不鲜，数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之手，这个数字不包括在战场

上被杀害的人数。 

 

    2． 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是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

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综合 1899 年的海牙第 2 公约附件和 1907 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

件以及 1929 年的日内瓦外交会议公约，合法交战国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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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交战国拘捕和扣留被俘人员，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何违法行为，

而是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参加作战。俘虏必须享受人道的待遇，凡属于交战国军队的人员，

不问其是战斗员或非战斗员，在被俘获的时候，都享受俘虏的待遇。因此，对他们不应

加以惩罚, 虐待, 更不应加以杀害。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

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

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

非人道地, 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

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据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

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 年 2 月，他运送过 300 箱人肉给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

营。箱内装的是用糖, 姜腌渍的肉条，散发着一股腐臭味，肉条上有“蛆虫”。战俘们

以为是马肉或猪肉。一个日军军官告诉他那是中国人的尸肉。这些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

的尸肉被肢解后腌制成肉干。“好肉”大部分送给日本兵食用。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 年到 1945 年的近 12 年

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筑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 10 万人

遭到杀害，仅 1942 年在辽宁省有 3 千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

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 4万人，

年龄最大的有 78 岁，最小的有 11 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 135 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 

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的折磨，以致于出现了拣食路边别人呕吐

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桔子皮撤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

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

本监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或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

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钉铁刺而踢

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

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

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

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

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法看，日本军国

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具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今天，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向“花冈事件”

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国履

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维护世界和平都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4． 国际法禁止有毒, 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

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 化学武器，造成一万人的死亡，一百二十七万人受

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

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

定，分别还有 1899 年 7 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 1925 年 6 月签署的禁

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使用

过毒气，而只有日本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东北秘密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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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和 1936 年先后建立了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

人作试验，每逢严冬来临，日寇把一些中国人押送到防守严密的大院内，然后强迫其把

手, 脚, 胳膊及大腿等坦露于外，按照要求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一般是在零下三, 四

十度的情况下冷冻 20 分钟到一小时，直到用木棒敲打能发出“梆梆”之声后，才将其

拖回室内，将其冷冻处直接放入热水之中，用以观察不同的效果，然后加以“治疗”，

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然后拖出去枪毙或活埋。1937 年到 1945 年八年间，

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 1312 次，直接伤害了 36968 人，其中死亡 2086 人，

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

第 25 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 乡村和住宅”。第 27 条规定，

“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 技艺, 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 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

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 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

私人财产, 或伤害非战斗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

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

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住宅和居民化为肉酱。中国所

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

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

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

死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辅, 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

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6． “鸦片侵略”构成了反人道罪。二战前夕，日本加入了三个禁毒的国际公约，

其中有的公约规定，“日本应制定法令，保证切实取缔鸦片的生产, 分配和输出”。“禁

止毒品偷运到中国或在华的日本租借地, 居留地和租界”。但是在二战中，日本不但不

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反而把利用鸦片和其它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其手

段及规模不仅远远超过“鸦片战争”时的老牌帝国主义，甚至连他们的欧洲纳粹盟友也

没有想到这一着。中国几十万人成为鸦片的牺牲者，但几亿美元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日

本国库。中国人民再次深受鸦片之害，一位外国朋友叙述到：在严寒的冬季，哈尔滨市

有许多长期吸鸦片的倒死路上，他们的尸体一连几天暴毙街头，连狗都不吃。天津鸦片

烟馆的腐败情景更是不忍目睹，中国人横卧在污秽的辅板上，甚至连两, 三岁的孩子都

是鸦片中毒患者，头部肿大, 骨瘦如柴；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苦力和商人拿着海洛因在街

上兜售，烟馆附近的妓院中，年轻妇女为了打上一针吗啡，正在进行肮脏的表演，注射

吗啡的针头根本不清洗，用它一个接一地进行注射，从而使梅毒蔓延，可以看到有几名

常年吸鸦片的人胸部已经部分腐烂，肉已形成坏疽，窟窿大得能放进一个拳头”。    实

际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非笔墨所能写尽，非人类语言所能形容。今

天，我们从国际法上重提日寇累累罪行的动机，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 毋忘国难；另一

方面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

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正如孙平化在

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提出赔偿，不是想修改《友好条约》，也不是想懒帐”。其目的，

是为了预防战争犯罪，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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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 

 

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之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关于向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战争和平问

题的权力的具体形式之一，无论怎样，应当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依照中国的立法程序，

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把这一有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与精神的大事予以明确

下来，在国际上表明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 1931-1945 年那一段惨不堪言的历史，并且

表明中国就这一问题注重法制，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 

 

     通过立法允许成立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华人协会，或授权中国红十字会，这是迫

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系民间机构，可从事受害人登记, 调查等

事项。初期由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就受害赔偿的前期工作进行充分准备，然后由中

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向日本国提出，或者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也可以从国际私法角度

向日本国有关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寻求解决，类似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

惯例。 

 

    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要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可以通

过国家这个中介。国际法上有这样一个原则，即个人的权益遭受他国损害时，只有个人

所属国依国际法向他国追究责任，个人的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历史上受到大多数国际法

专家赞许的“土耳其对俄国人的赔偿仲裁案”。即土耳其同意赔偿俄国国民在战争中所

受到的损失，都是由俄国政府多次要求而实现的。二战后，上万名遭到纳粹迫害者已经

在南斯拉夫红十字会登记，然后由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最近，南政府强调，随

着德国的统一，它将提出“新的索赔要求”。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

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 

 

根据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日本国对其负国际法责任同样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

惯例。二战期间，日本国不仅授权军队和所属个人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还公开纵容军

队和所属个人进行战争犯罪。战争犯罪正是当时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日军在中国屠杀

平民, 战俘, 伤病员, 活埋中国人等，不仅违背国际准则，而且也触犯了日本国法律，

日本国理应根据国际法原则，履行“国家负有惩罚其本国战争罪犯的义务”。但日本国

政府没有惩办战争罪犯，及时地制止军队和所属个人的犯罪行为，反而纵容并且加以称

赞及大肆宣染。“南京大屠杀”时的“杀人比赛’，经日本新闻单位披露后，日本政府, 日

本大本营非但不加以谴责制裁，却认为它是“耀扬国威”的“光荣举动”。根据 1917

年<海牙关于陆战规则公约》（第三条）规定，违反该章程规定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

应负责赔偿，该方对于它的军队和所属个人的一切行为负责任”。“第一句是指交战国一

方有义务赔偿国家行为所作的违反章程的行为；第二句意思是指军队和组成人员所作的

违反章程的行为，由该国负责，即该国有义务赔偿本国军队及所属个人的行为引起的损

害”。这条国际法律的规定在二战结束时有所发展。即军队和所属个人的行为除了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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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责任外，还得制裁战争罪犯。这里，追究该国责任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惯例，主要表

现为，一是该国政府对其侵略别国应追究的国际法责任，这种责任所引起的赔偿是战争

赔偿。二是除侵略负有责任外，该国对其武装部队人员犯下的战争罪行也负有国际法责

任。换言之，国家对军队和所属个人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承担经济, 政治和道义责任，

这里的责任所引起的赔偿是受害赔偿。由此得出，日本国除了负战争责任外，还应对战

争罪行承担责任。二战后，盟国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同时，也追究了德国的责任。

德国除了负侵略战争责任外，还对纳粹罪行承担责任。1954 年以来，“波恩主动履行赔

偿义务，给 16 个欧洲国家政府付了 10 亿马克，并且特别声明，这些并非战争赔偿，而

是给这些国家内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过迫害而没有提出个人赔偿要求的人的，这些现

金，大部分给了法国 4亿马克，荷兰 1.25 亿马克，希腊 1.15 亿马克，波兰和奥地利各

l亿马克，比利时 8千万马克”。  

 

    既然中国政府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国承担侵略者罪

行的责任也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代表受害的本国人民在某些国际

场合声明，中国政府并未放弃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然后，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

与日本国就受害赔偿进行接触, 磋商，拟定一个关于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协定，以期

奠定受害赔偿的法律基础。波兰尽管声明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波兰与东欧

其他国家从 1954 年后向西德声明他们没有放弃对纳粹罪行的赔偿要求，经过多次与西

德谈判，终于在 1972 年，西德政府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总付协定，给波兰 1

亿马克，补偿受过害的公民，1975 年波兰得到 10 亿马克信贷，利率为 2.5%，另外还得

到 13 亿马克用于支付波兰公民从德国养老保险公司中可得到的款项，中国可以借鉴波

兰要求受害赔偿的模式为基底，根据 1945 年 2 月 11 日雅尔塔会议提出的一项原则，“赔

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即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

战败敌人取得胜利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同南部和西部诸邻国相比，受损

失最巨，而且是战败日本侵略者的首要国家，中国要求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应有优先

权。一方面体现中国行使正当的国际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历史责任必

尽的国际义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曾经与中国人民一道浴血奋战的东南亚各国，

也蒙受日本侵略之祸害，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地区各国一百多个地方实施了大屠杀。在

香港的屠杀中，日军冲入某医院内，用刺刀刺死床上的病人, 伤员, 强奸和杀害医院的

护士。强制香港市民服劳役，毁灭历史文物，强迫居民用港币兑换军用票。香港 160

万人口到战争结束时仅剩下 60 万人，根据战后国际惯例，香港受害者完全可以向日本

提出约 200 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在菲律宾马尼拉某地的屠杀中，日军将妇女强奸后，用

汽油浇在她们的头上，点火焚烧。“马尼拉大屠杀”，造成了 13 万多人的死亡，战后菲

律宾虽然获得了日本的战争赔偿，但受害赔偿却一直没有要求，如果菲律宾提出受害赔

偿要求，仅“马尼拉大屠杀”就可以提出约 20 亿美元以上的受害赔偿。另外，根据战

后国际惯例“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的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可以分别提出

约 10 亿美元和约 15 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组织也可以向日本提出

因二战中华侨遭受日军杀害和迫害的赔偿要求。还有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印度等国都享有提出受害赔偿的权利，由此可知，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有着 

一致利益，这就需要共同联合起来，对于向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才更加有利，更

富于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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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

果是日本方面履行“受害赔偿”义务，起初也许会采取“象征性赔偿”。比如，民德允

诺向犹太人提供象征性的 1亿马克赔偿。最近波兰赞许“部分象征性”的赔偿总额，即

赔偿被纳粹赶进集中营的几百万公民每一人 2千到 3千马克。另一种结果，日本方面以

<联合声明》为由拒绝“受害赔偿”，并会对此大作文章，中国则可采取通常解决国际间

国际赔偿的办法，如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诉诸国际法院，或通过国际仲

裁等办法。 

 

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除了政府间渠道外，还有民间渠道，由华人协会和

红十字会提出赔偿总数，向日本国交涉，要求给以道义上的赔偿和经济上的补偿。这种

由民间团体提出赔偿的例子在国际上举不胜举。波兰人协会提出的赔偿总数达到 5370

亿马克，并打算在不得已时向联合国起诉。就连外籍日人也通过民间团体获得了一些赔

偿。例如，美籍日人至今还在要求美国赔偿在二战中被冻结的存款的损失。最近，美国

政府对二战期间被美国扣留的美籍日人发放了赔偿费。首先向 9 名 70 岁以上的美籍日

人每人发放了 2 万美元的赔偿费，并转交了布什总统表示歉意的信，90 年拨出 5 亿美

元进行赔偿，然后 92 年和 93 年分别拨出 5亿美元和 2亿 5千万美元进行赔偿。日裔加

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加拿大政府强迫迁徙, 禁锢。为此，战后加籍日裔屡向政

府交涉，要求还以公道和给予金钱赔偿。经过 46 年的努力，加拿大政府终于正式向受

害的日本人道歉，并给生还者每人 2.1 万元的赔偿，其总额将近 3亿加元。有鉴于此，

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寻求赔偿途径是符合国际惯例。 

 

    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 1931 年到 1945 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

巨大损失，既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

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关于“中国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建议 

 

    “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 60 年了，为了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牢记那一段不幸

的历史，教育后代居安思危, 毋忘国难，激发爱国主义热。隋, 振奋民族精神，扬我中

华魂，特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中国红十字会，对在 1931 年——1945 年间，遭受

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的中国人民和受迫害者进行调查和登记，对财产损失进行统计；根

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拟定受害赔偿方案；并允许中国红十字会俟机通过各种渠道

向日本国寻求受害赔偿，为力争在本世纪内了结这桩历史遗留下来的受害赔偿问题而共

同努力。 

 

                                  建议人：北京公民童增 

                                   于 1991 年 3 月 25 日 


